
　变通与启下 ①

———嘉庆 《邹平县志》述评

李沈阳

　　提　要：嘉庆 《邹平县志》是在地方官吏倡导下，由地方官吏和士绅共同完成的一部地方志佳作。是

志一改先前志书体例，采用纪传体，通过增加、补充、调整、订正和删除等方式处理前志已记述的内容，

具有体例允当、内容旁征博引和以事系人的特点。是志虽然存在收录人物事迹不详和内容失实等不足之处，

但其体例为此后的道光志和民国志承袭，其内容也为道光志和民国志抄录。在清代邹平地方志修纂历程中，

嘉庆 《邹平县志》起到变通与启下作用，而其 《总纪》的设置和 《艺文考》的著录方式更是对当今修志具

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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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地处山东省中部偏北，在西汉时即已置县，其名称相沿至今。邹平县志始修于何时，现

在难以考订。今所见传世刊本，分别修于顺治、康熙、嘉庆、道光和民国时期。其中，嘉庆

《邹平县志》未被 《中国地方志集成》和 “中国方志丛书”收录，虽然著录于 《中国地方志联

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山东省地方志联合目录》等，但它们限于体例，未能对是志

作全面介绍和评价。在清代邹平地方志修纂历程中，嘉庆志一方面改变了顺治志和康熙志的体

例，另一方面为道光志和民国志承袭，起到变通与启下的作用。笔者据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十六

年 （１８３６）嘉庆 《邹平县志》重刻本，细绎其修纂缘起，归纳其内容处理方式，总结其特点，

分析其价值和不足，以为当今修志提供借鉴。

一　修纂的缘起
修纂地方志的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何时修纂往往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一是上级政

府的命令。在清代，统治者为了编修一统志，多次要求各地按时修纂地方志。仓修良说：

“清朝曾于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编纂 《大清一统志》，而每次纂修之前，先令各地纂修各类

方志，这种行政命令，地方官吏要奉命照办。”很多地方志即是 “奉命照办”的产物。① 二

是地方长官对地方文献湮没的警觉，如乾隆 《高苑县志》的修纂即因为时任知县张耀璧痛惜

４０年来高苑 （今属山东高青）地方变迁而无志记载。② 三是地方精英的文化自觉，如民国

《续修惠民县志》的修纂是因众多乡绅的倡议。③ 嘉庆 《邹平县志》修纂即源自第二个因素的

推动。

据嘉庆 《邹平县志》卷首载山东学政刘凤诰序可知，李琼林 （号西圃，贵州兴义人，举人）

０６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①
①
②
③

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 “汉代山东学术地理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ＣＬＳＪ０４）阶段性成果。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增订本，第２４４—２４６页。
参见李沈阳：《黄河三角洲地方志提要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１页。
参见李沈阳：《民国 〈续修惠民县志〉的修纂与评价》，《滨州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于乾隆五十四年 （１７８９）任知县后就留意修纂县志，后来在县贡生和举人等的协助下终于完成
刊行。“邹平李大令西圃以志稿相质，自称采访者十有四年，付邑拔贡生成启、举人成馞考

纂，拔贡生王方珊、举人王方瑚、进士李景嵩辈校勘成书”①。则嘉庆 《邹平县志》的倡议者是

李琼林一人，成启和成馞等后来才参与。王桂云主编的 《山东方志汇要》② 和李沈阳的 《黄

河三角洲地方志提要与研究》③ 均持此种看法。参纂者之一成启也提到：“邹平职官，自康熙

丁丑至乾隆丁丑，岁周甲子，其中岂无咏乐只如古君子者哉？第以志书之缺，遂致姓字无传，政

行湮没，惜夫！嘉庆壬戌，李侯西圃先生慨然以修辑县志为己任，癸亥七月付梓。”④ 其中只提

到李琼林，不见其他人身影。

然而在这段文字之后，还有一段双行夹注小字，透露出嘉庆 《邹平县志》还有另外的倡议

者———王同之。王同之，字普庵，海丰 （今山东无棣）优贡，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任邹平县
训导。王同之不仅提出修志倡议，而且为修志立下汗马功劳，“岁辛酉间，司训王普庵先生同之

谋修邹平志，李侯慨然兴起，实因普庵之言。采访搜辑，普庵尤力”。据此，王同之早在嘉庆六

年 （１８０１）即向李琼林提议修纂县志。次年，嘉庆 《邹平县志》初稿完成，又经过王同之和时

任教谕程述程 （字澹西，嘉祥廪贡，乾隆六十年任）等人的校勘、刘凤诰的裁定，最终在嘉庆

八年刊行。在这个过程中，“澹西、普庵皆与有劳焉。是举也，普庵发其始，又与澹西及诸绅士

成其终，三年之久，乃克蒇事”，这就再次强调了王同之的倡议 （“普庵发其始”）和参与 （“皆

与有劳”）之功，也与前述刘凤诰提到的李琼林留意修纂县志１４年的说法略有冲突。在这两种
说法中，双行夹注小字无疑晚出，可信度更高。

令人惋惜的是，是志付梓７天后，李琼林即去世于济南。无论他是莅任邹平后即留意修纂地
方志，还是接受王普庵的建议开始修志，嘉庆 《邹平县志》得到他的支持并是他在任期间完成

的，这笔功劳不能抹杀。

二　内容的处理
清朝重视修志事业，大致能遵循６０年一修的惯例。对续修者而言，如何处理前志已经辑录

的内容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嘉庆 《邹平县志》可用增、补、调、订、删５种方式归纳。
“增”，即增加新的内容。随着时代发展，续志必须增加相应的内容，以记录地方社会变迁。

对嘉庆 《邹平县志》而言，就是要增加从康熙志刊行到嘉庆 《邹平县志》修纂时１００余年时间
里邹平发生的变动，如建置兴废、职官更替、科举盛衰以及河道变化等。这些内容在不同卷次中

都有体现。如卷１２《职官表》中 “知县”栏增加康熙志修纂者程素期之后１２位知县的简历，并
在卷１４《宦迹考》增加黄元俊、裘鹏、隋人龙和李琼林事迹。

“补”，即补充前志收录不全的内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囿于主客观因素，地方志收录的

内容难以做到完备无误，这有待于续志补充。如记述明代邹平孝子刘兴祖，顺治志和康熙志均用

６０余字介绍其事迹，嘉庆 《邹平县志》不仅同样收录，还补充了李吉撰 《刘兴祖传》和王焕撰

《刘兴祖宗支记》，丰富了刘兴祖的孝子形象；最后附有按语，指出 《山东通志》和 《济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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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均把刘兴祖误作历城人。① 又，嘉庆 《邹平县志》卷９载有 “国子司业张临墓”，注曰：

“旧志失载，今补入。”并指出墓地的南面、东面和西面各有一通碑刻。这些补充材料使嘉庆志

内容更加充实。所补充的内容中，不乏珍贵之作。同卷又载元朝 “邹平县子张克忠墓”，注曰：

“旧志失载，今补入。”同时收录元天历三年 （１３３０）张克忠之子张临所撰 《河沟阡表》。② 《河

沟阡表》记述张克忠生平事迹，是一篇难得的文献，后来被民国志和 《全元文》收录。它的发

现和传世，正有赖于嘉庆 《邹平县志》。③

“调”，即调整前志内容归属的门类。在这方面，嘉庆 《邹平县志》一个明显的调整是把

山水作为独立一门。在顺治志中，山川是３２目之一；在康熙志中，山川属于方舆志的细目。
这两种做法都无法突出邹平 “山标副岳之名，水分济漯之委”④ 的地位。嘉庆 《邹平县志》用

两卷篇幅详载邹平的山峰和水系。此外，是志修纂者认为，“《建置考》乃事关政体者，旧志

兼入园亭、坟墓，而养济院附于学宫后。又，后妃列 《选举考》中，皆失体例”⑤，因而把园

亭和坟墓调至 《古迹考》，把养济院附在 《建置考·坊表》后，把后妃调至 《人物考》。对这

些前志已经收录的内容，嘉庆 《邹平县志》通过独设门类或调整归属门类，使之更符合志书体

例要求。

“订”，即订正前志错误内容。对于前志讹误，嘉庆 《邹平县志》也依据史料加以订正。如

卷１《总纪》“顺帝至元三年，县尹孙周卿建崇经阁”条，注云：“据 《王文煜碑》。旧志作至

元十五年，误。”即指出康熙志把县尹孙周卿修建崇经阁的时间定在至元十五年 （１２７８）是错
误的。又康熙志收录明代孝子王文机⑥，嘉庆志改为 “王稳基”，指出 “旧志名作 ‘文机’，字

误”⑦。此外，对于 “梁邹、邹平，古今沿革，汉唐城址，黄河、济、漯水道与伏子墓见于史

志者，多有可据。旧志采辑未备，间有摭拾，又往往失考。新志据 《廿一史》 《水经注》 《元

和郡县图志》《寰宇记》，详为订正，各述原委”⑧。这些订正都体现了嘉庆 《邹平县志》的严

谨性。

“删”，即删除前志收录的内容。不同修纂者对地方志性质的认识不同，对收录内容也有不

同的取舍标准。前志收录的内容，续志可以删除。在这方面，嘉庆 《邹平县志》较明显的是删

去八景。此前，顺治志卷首载长白山和会仙山等景色图，康熙志以为不够，扩充为十六景。嘉庆

《邹平县志》对此提出批评，以为 “邑志有八景，始于田汝成 《西湖志》。近时最为滥觞，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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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点校：《池北偶谈》，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５１页。但程素期 （康熙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任邹平知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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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而读之”。次年春，是志考纂者之一 “成琅诣先生墓下，凡二日，手录 《阡表》以归。 《表》２０００余
言，不可辨者仅２０余字，未尽残蚀也，亟载之以防湮没”。参见嘉庆 《邹平县志》卷９《古迹考二·坟
墓》，“邹平县子张克忠墓”之按语。

嘉庆 《邹平县志》卷６《山水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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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为十六景，亦不过复叙山水耳”①。因此予以删除。

通过上述方式，嘉庆 《邹平县志》不仅处理好续志与前志内容的关系，避免出现续志出而

前志废情况，而且详载邹平社会新的变动，为后世研究邹平历史提供丰富资料。

三　志书的特点
从宋元开始，方志体例趋于稳定，有细目并列体和分纲列目体两种。到明代，后者又分为纪

传体与总志再分细目两种。② 相较而言，采用分纲列目体和细目并列体的多于采用纪传体的。以

邹平所在的黄河三角洲为例， “明清黄河三角洲地方志采用的体裁以分纲列目为主，有３３部，
占总数 （６５部）的５０７７％；其次是细目并列，有２４部，占总数的３６９２％；最后是纪传体，
有８部，占总数的１２３１％”③。嘉庆 《邹平县志》之前，顺治志采用细目并列体，平列方舆、

山川、古迹等３２目；康熙志采用分纲列目体，以方域、建置、赋役、官师、选举、人物、艺
文和杂志８门统摄７６目。在嘉庆 《邹平县志》修纂者看来，康熙志 “尽变前法，不合体裁，

而又不录叶序，疏矣”④。因此他们采用纪传体，以纪、考、表、志四体统摄各目，计有纪一

（总纪），考八 （方域、赋役、建置、山水、古迹、宦迹、人物、艺文），表五 （封建、职官、

选举、 封、袭爵），志四 （风俗、物产、灾祥、轶闻）。这种体例简洁明了，层次分明，便

于观览。

地方志虽然是记载地方社会的资料性文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资料完全取材于地方。章

学诚即认为：“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

自省府邻境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献录》、《一统志》、圣祖仁皇帝御纂 《方舆路程

图》、《大清会典》、《赋役全书》之属，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

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移，

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馆，以凭详慎铨次。庶能巨细无遗，永

垂信史。”⑤ 这段话指出修纂地方志可利用的资料很多，既有正史又有其他地方志，既有档案

文书又有民间文献。这些资料在嘉庆 《邹平县志》中都有征引。以卷１《总纪》为例。《总
纪》共征引２０余种资料，其中 《汉书》《后汉书》《晋书》等属于正史，《山东通志》等属

于地方志，《元好问碑》《高羽碑》等属于碑刻。另外，成兆豫事迹取材于 《成氏家传》，刘

善谟事迹取材于 《刘氏宗谱》，王赐钥事迹取材于 《王氏家乘》，这些人物的资料属于民间

文献。⑥

对于征引的资料，嘉庆 《邹平县志》都注明出处，力求所言有据。而对于征引资料中的错

误，是志通过其他资料和实地调查加以订正。如记载金朝邹平县治所在时，即征引 《宋书·地

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刘仲元 《上书堂记》、《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

认为宋末金初邹平县治已经迁移到当时治所，而不是汉朝设置的梁邹故城，并指出： “胡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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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锥指》谓邹平今治即汉梁邹故城，误。”① 这就做到了 “第据古人之书，证以目见之形

势”② 挑战通行观点。

嘉庆 《邹平县志》没有像康熙志那样单独设卷以集中收录邑人作品，而是借鉴明代陆 修

纂 《山东通史》的做法，“于山川古迹有前人诗赋记文者，皆分隶其下”③。如伏生祠，从元朝

开始被众多知县修葺且有碑刻记载，对此，嘉庆 《邹平县志》都系于相应事迹下：“元至顺二年

县尹曹叔明重修”条下收录张起严 《记》，“明正统十四年知县石璞重修”条下收录彭勖 《记》，

“国朝顺治十五年知县徐政重修”条下收录施闰章 《记》，“顺治十七年知县徐政改祠额曰 ‘伏

夫子祠’”条下收录焦芳声 《记》， “康熙三十四年知县程素期改建并记”条下收录程素期

《记》，最后还收录王士? 《伏生祠诗》、施润章 《伏生祠诗》和李兴祖 《伏生祠诗》各一首。

这些 《记》和诗基本囊括与伏生祠相关的艺文。对于不可辨认或已经佚失的碑文，嘉庆 《邹平

县志》也予以注明。卷４《建置考上·学校》所载 “嘉靖二十九年知县刘格增置学田”一事，

应有陈其蕴记，注云：“文漫漶，已佚。”④

合理的体例、征引广泛且严谨的资料和以事系文的特点，极大地提高了嘉庆 《邹平县志》

的价值，是志也被誉为 “清代山东志书之佳品”⑤。

四　志书的不足
任何地方志都是时代的产物，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有的不足是客观条件限制造成的，如

许多地方志设置星土，今天看来并不科学，但不能就此苛责古人；有的不足则与修纂者能力有

关，是可以避免的。

人物传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章学诚所言：“邑志尤重人物。”嘉庆 《邹平县志》

用１卷 （卷１４《宦迹考》）为名宦立传，用２卷 （卷１５《人物考上》和卷１６《人物考下》）
主要为邹平籍人物立传，两者约占１／５篇幅。然而，地方志收录人物是有标准的， “如卓行，
亦必开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开列著有何书，见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经，何等著作，

有关名教；孝友亦必开明于何事见其能孝能友”⑥。这要求收录的人物要有细节，以证明其符

合所归入的类型。按照这个标准，嘉庆 《邹平县志》收录的许多人物事迹都过于简略。如其

载：“韩毓质，字生采，号彬实，由孝廉仕为陕西南郑县令，在任九年，多惠政，县民为作

《德政图歌》⑦，行取主事，祀南郑名宦祠。”⑧ 韩毓质在任南郑县令期间到底做过哪些 “惠

政”，是志却没有记载。同样，对于名宦，在其传记中也应列举具体惠民措施，“实兴何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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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何弊，实于何事有益国计民生，乃为合例。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严明，全无实征”①。嘉

庆 《邹平县志》收录的很多名宦不仅事迹 “全无实征”，也与为政关系不大。如其载：“姚成

立，安邑进士，万历年知县事。有文采，尤工俪句。”同卷又载：“栾枝茂，天津卫副贡生，康

熙十九年知县事。性敏练，善催抚。”其他还有方之璧 “善书法”，卓公祥 “笃行君子”，黄元

俊 “邃于经史，能文章”②。姚成立、方之璧和黄元俊的文学艺术才能与他们为政有何关系，

栾枝茂和卓公祥的事迹又体现在哪里，嘉庆 《邹平县志》都没有记载，导致人物形象贫乏、不

够生动。

除此之外，嘉庆 《邹平县志》也存在错误之处。如称嘉靖年间的邑人张松于 “癸巳年修本

县志”，并加按语说： “张松所修志书四卷，即嘉靖十二年叶君林所刻也，邹平之有志自此

始。”③ 实际上，元朝时邹平即有县志刊行。《中国古方志考》载有 “蒲圻张氏大典辑本”，并注

曰：“据 《大典》二万二百五：六质 （毕琏），引 《邹平县志》一条。此条仕至东平府路总管，

知是元志。”④ 既然元朝已有县志刊行，且为 《永乐大典》征引⑤，嘉靖十二年 （１５３３）叶林所
刻志书自然不是邹平最早的县志。⑥

五　志书的影响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称嘉庆 《邹平县志》“变通前志体例”⑦，即说是志改变了顺治志的

细目平列体和康熙志的分纲列目体而采用纪传体。理论上，地方志无论采用何种体例，只要便于

阅览，客观记录地方社会情况即可，“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

意见异同，轻为改易”⑧。但嘉庆 《邹平县志》刊行之后，其体例却被后来的道光志和民国志沿

袭。道光志根据嘉庆 《邹平县志》的体例和卷目作了补充与续修，分别标识 “道光十六年考补”

（对是志内容进行考证和补充）和 “道光十六年续纂”（增加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至道光十六年之
间的社会变动内容）“道光十六年改纂”（以是志内容为基础重新组织）等字样；民国志又在道

光志基础上，增加道光十六年以后的内容，并以 “中华民国三年补刊”“中华民国三年续纂”等

字样相区别。⑨ 这两部志书没有 “轻为易改”嘉庆 《邹平县志》体例，却也招致 “修纂者拘泥

旧习，致使志书陈陈相因”瑏瑠 的批评。批评固然正确，但也透露出嘉庆 《邹平县志》体例为道

光志和民国志奠定了基础。

体例之外，嘉庆 《邹平县志》设置的一些门类和著录内容的方式对当今修志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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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设置中，嘉庆 《邹平县志》设置 《总纪》，辑录 “邹平自汉以来，事有见于国史、关乎大体

者”①。修纂者认为这些事件值得大书特书，因此把它们放在卷首，这与１９８５年公布的 《新编地

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不谋而合。其第九条规定： “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有记、志、传、图、

表、录等。”第十一条又对 “记”的内容做出说明：“新方志的大事记，要详今略古，适当选择

当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记述。”② 因而我们看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修志热潮中，很多地方志都
在卷首设有大事记，嘉庆 《邹平县志》总纪的设置与此规定不谋而合。③

清代很多地方志都设有艺文志，但艺文志应收录哪些内容，不同志书采取的处理方式不同。

就邹平县而言，顺治志不设艺文志，诗词文赋等都系于相应事物下；康熙志与此相反，把诗词文

赋等集中起来，单独设门成卷。与它们相比，嘉庆 《邹平县志》采取一种类似折中的方式。卷

１７《艺文考》提到：“历代史于艺文、经籍，惟详书目篇卷及作者姓名乡贯，或直断其真伪而
已。晁公武 《读书志》、陈直斋 《书录解题》、马贵与 《文献通考》等书出，乃有考证，往往多

至数千言，而皆无全录本书文字者，盖史志与选集攸别也。”即历代史书仅著录艺文和经籍的篇

目、卷数和作者基本情况，后来虽然加入考证性文字，但没有收录全文的，因为 “史志与选集

攸别”。这意味着修纂者对地方志性质有自己的认识，认为地方志不同于文选，文选可以全文收

录诗词文赋等，地方志则不能。因此嘉庆 《邹平县志》虽然设置 《艺文考》，但仅著录艺文的名

称、卷数和叙文，“历代金石，诸志俱载碑目碑式，史家 《艺文》《经籍》诸考，惟详姓氏篇目，

皆不录其全书。兹于邹平金石著作，自汉唐迄国朝乾隆六十年，考人代，志名式，详篇卷，录叙

文，从史例也”④。“从史例”即遵循史书体例，这样既避免因 “猥选诗文杂体”⑤ 导致篇幅泛

滥，又保持了地方志不同于文选的特色。

结　语
综上所述，嘉庆 《邹平县志》是在清朝前期邹平社会发生变动的背景下，由邹平县训导王

同之倡议并在知县李琼林支持和地方士绅参与下完成的一部地方志佳作。它采用纪传体体例，改

变了顺治志和康熙志的做法；除了收录前志内容外，还广泛征引资料，严格考证，并通过增、

补、调、订、删方式加以处理。它虽然存在收录人物事迹不具体甚至错误等不足之处，但其体例

被道光志和民国志承袭，其内容也被两者抄录后加以续补，其设置的门类和收录艺文的方式等与

当今修志规定不谋而合，具有启示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省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基地）

本文责编：詹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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